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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

建材生产供应和价格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 

 

当前，抗震救灾工作进入恢复重建的重要阶段，党中央、

国务院对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已作出全面部署。针对灾后恢复

重建时间紧、任务重、建材供需矛盾突出等情况，为进一步

做好灾区建材生产供应，稳定灾区主要建材价格，维护良好

的市场秩序，保障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力、有序、有效进行，

确保《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》顺利实施，特提出

以下意见： 

一、促进建材生产供应 

（一）增强灾区建材企业生产能力。合理调整建材企业

布局，简化审批手续，多渠道筹集资金，加快大型新型干法

水泥生产能力建设，鼓励现有建材企业采用新技术调整产品

结构、扩大生产规模。原计划关停落后生产能力的建材企业，

在符合产品质量和环保要求的情况下，经有关部门办理许可

手续后，可延缓至 2010 年淘汰。不再恢复重建震毁的落后生

产能力。鼓励大型企业集团到灾区投资兴办、兼并重组建材

企业，增强水泥、墙体材料生产供给能力。 

（二）保障建材生产企业运营。支持建材生产企业加强

节能减排、降低资源消耗、提高产品质量。搞好煤电油运等

建材生产要素的协调服务，保障灾区水泥以及砖瓦砂石等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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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材料生产企业正常运营。水泥行业暂停执行差别电价一年。

鼓励商业银行对有利于增强灾区建材生产能力的合规项目建

设和企业生产所需流动资金，给予信贷支持。 

（三）综合利用灾区固体废弃物。组织做好震毁建筑废

弃物清理分拣、消毒防疫和集中运输等工作。加强统筹规划，

支持符合条件的建筑废弃物处理厂建设。引导建材生产企业

和各类投资者，按照《地震灾区建筑垃圾处理技术导则》，综

合利用灾区建筑废弃物、工业固体废弃物和煤矸石等研制开

发环保建材产品。落实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和灾后恢复重建各

项优惠政策，采取无偿提供临时生产用地等措施，支持废弃

物综合利用企业在恢复重建期间就地处理、就地利用、就地

生产、就地销售。 

（四）鼓励发展和使用新型建筑材料。积极组织企业研

制开发新型建筑材料。鼓励和引导使用混凝土砌块、加气混

凝土砌块、石膏砌块、煤矸石空心砖等新型墙体材料，替代

部分传统墙体材料的使用。民族地区可按照少数民族建筑风

格，在保证石材选用和建筑安全的前提下，合理使用当地石

材作为农房墙体材料。 

（五）保障大宗建材物资供应。需跨省供应的钢材、水

泥、玻璃、沥青等大宗建材，可由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在一定

时期内组织集中采购，衔接落实生产和流通配送，稳定出厂

和运输价格，保障市场供应。砖瓦砂石等建筑材料，立足省

内平衡解决，可由县级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或邀请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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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方式确定生产供应商和供货价格，组织集中采购。 

（六）鼓励对口支援建材供应。灾区周边省（区、市）

根据灾后恢复重建建材市场需求，发挥本地建材企业优势，

积极组织货源销往灾区。鼓励对口支援省（市）自行组织紧

缺建材采购，尽力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的需要。 

（七）保证灾区重建建材产品质量。建材生产企业要加

强建材产品质量管理，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组织生产。

建材流通企业要依法经营，防止不合格建材流入市场。加大

执法力度，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建材产品的行为。 

二、保障灾区重建建材运输 

（一）尽快恢复灾区道路交通。加快灾区交通基础设施

恢复重建，优先安排建设资金，加强瓶颈路段疏通与维护，

提高通往城镇和边远乡村的道路通达能力。加大重点路段滑

坡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监测、预警和治理力度，确保交通运

输安全。 

（二）统筹组织运输力量。按区域建立建材配送中心，

及时发布建材市场供需信息，组织引导社会运输力量参与大

宗建材运输，减少倒运和仓储环节，保障城镇、乡村大宗建

材供应。对为政府采购提供配送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。 

（三）开辟建材运输绿色通道。铁路、公路等部门对运

往灾区的大宗建材，优先安排运力。对政府集中采购的大宗

建材运输，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发放专门通行证，继续实行

绿色通道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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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灾区建材价格监督管理 

（一）落实重要建材临时价格干预措施。灾区价格主管

部门要把平抑建材价格作为当前价格监管工作的重点，根据

建材生产销售特点，适时采取规定限价、限定差价率或者利

润率、提价申报、调价备案等干预措施，确保钢材、水泥、

玻璃、墙体材料等大宗建材出厂和销售价格维持在合理范围

内。地方政府可成立由价格主管部门、其他相关部门和行业

协会参加的产销地临时价格协调机构，协调建材临时价格政

策。根据市场变化，对供求平衡、涨价压力缓解的建材品种，

及时调整临时价格干预措施。  

（二）加强建材价格监督检查。继续做好灾区建材价格

日报工作。组织开展钢材、水泥、玻璃、墙体材料等重要建

材及其运输价格的检查和巡查，防止煤电油运价格不合理上

涨。重点查处违反政府限价、擅自提价，以及降低质量、以

次充好、短缺数量等变相涨价和欺诈行为。依法打击建材价

格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建材市场秩序。 

四、加强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，

灾区各级发展改革、经委（经贸委）、住房城乡建设和价格主

管部门，要充分认识恢复重建期间建材生产供应和物价稳定

工作的重要性、艰巨性，根据灾后恢复重建需要，抓紧研究

制定具体政策措施，按照职责分工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加强组

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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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服务，务求实效。各级发展改革、经委（经

贸委）、住房城乡建设和价格主管部门，要加大促进建材生产

供应和稳定价格的政策宣传力度，及时准确发布市场供求和

价格信息，正确引导市场行为。要加强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

查，建立健全产品质量责任追究制度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

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。要加强行政效能建设，不断提高

服务水平，有力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。 

 


